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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3193号提案的答复
九三学社南阳市委员会：

贵单位提出的“关于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任现职岗位正高满15年、副高与中级满20年直接晋升高一级专业技术岗位的提案”已收悉。现答复如下：

一、职称制度改革措施和成效

近年来，我市深入落实国家和我省职称政策，持续推进职称制度改革，专业技术人才职称评审难题有效缓解。近5年（2020年至2024年），我市评审通过职称正高级983人、副高级21901人、中级27386人，比上一个5年（2015年至2019年）评审通过的正高级472人、副高级9849人、中级18289人分别增长108.3%、122.4%、49.7%。

（一）健全了职称体系。一是完善职称系列。高校教师系列增设创业就业指导专业和思想政治工作专业；工程系列增设工业营销、快递、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专业；艺术系列增设动漫专业；图书系列增设数字资源利用、阅读推广服务专业；经济系列增设物流管理专业。二是健全职称层级。将以前未设置正高层级的统计、审计、实验、中小学教师等系列设置到正高级。

（二）优化了评价标准。一是破除唯学历倾向。对参加工作后取得的非全日制学历，不再限定取得的时间。对除涉及公共安全和生命健康的专业外，不再限定申报人所学专业与申报专业必须一致或相近。二是破除唯资历倾向。对经认定的省级以上顶尖人才、领军人才和拔尖人才，可缩短任职年限要求，破格或越级评聘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三是破除唯论文倾向。对中小学教师、基层卫生技术人员、县（市、区）及以下农业技术人员和生产一线的工程技术人员等，探索以教案、病案、专题报告、项目报告、工程方案、设计文件、技术工作总结、实验报告等成果形式替代论文要求，不再将论文作为评价应用型人才的限制性条件。

（三）提高了职称结构比例。按照我省职称制度改革精神，将我市事业单位中、高级职称结构比例标准，在原标准的基础上上浮3%，其中高层次人才相对集中的公立医院、科研院所，可在原标准基础上上浮5%。

（四）改进了职称评聘计划备案方式。自2018年起，职称评聘计划备案方式调整为事业单位在岗位结构比例限额内，按照逐年逐步到位原则，自主确定当年及未来2年职称评聘计划，经人社部门备案并上网公示后，作为单位专业技术人员申报评聘职称的依据。自2019年起，对我市现聘高、中级专业技术岗位结构比例未达到最高控制标准的事业单位，年度评聘计划增幅由高级2%（其中小学1%）、中级3%，提高到高级4%（其中小学2%）、中级6%。

（五）畅通了高层次人才职称评审绿色通道。充分发挥职称制度的激励导向作用。对取得重大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突破、解决重大工程技术难题或在经济社会各项事业中作出重大贡献的专业技术人才，引进的海外高层次人才、急需紧缺人才，建立职称评审绿色通道。不受学历、资历、资格、地域、身份、单位性质和单位岗位设置数量限制，可采取“一事一议”“一人一策”的方式直接申报高级职称。

（六）落实了服务基层倾斜政策。服务乡村振兴战略，在县以下基层开展职称“定向评价、定向使用”。完善和落实中小学教师职称倾斜政策、基层卫生专业技术人员职称倾斜政策，落实基层农业、林草、水利技术人员有关职称倾斜政策，开展新型职业农民职称评审，激励乡村中小学教师、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医护人员、农业、林草、水利等专业技术人才扎根基层、服务基层。对长期在基层一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民间艺人，可直接申报副高级职称。“定向评价、定向使用”的中高级岗位实行总量控制、比例单列、专岗专用。

二、提案建议与现行职称政策的差异

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深化职称制度改革的意见》，明确规定：“对于全面实行岗位管理、专业技术人才学术技术水平与岗位职责密切相关的事业单位，一般应在岗位结构比例内开展职称评审”。

我省近年来加大基层专业技术人员职称政策倾斜力度。在农村学校累计从教25年的在岗在编教师，符合申报条件的，可不受单位岗位结构比例限制，直接评聘中小学高级教师。在农村学校累计从教20年的在岗在编教师，符合申报条件的，可不受单位岗位结构比例限制，直接评聘中小学一级教师。在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累计工作25年的执业医师，符合申报条件的，不受单位岗位结构比例限制，可通过职称“绿色通道”申报副高级职称。乡镇事业单位农业、林草、水利技术人员在乡村工作满20年可不占单位岗位结构比例申报副高级职称。

按照上述职称政策，提案中提到的中级任职满20年晋升副高级职称，已在我市乡镇以下事业单位得到落实，但县级及以上事业单位的专业技术人员，仍需在事业单位岗位结构比例限额内参加职称评聘。提案中提到的副高级任职满15年晋升正高级职称，目前无国家和我省政策的支持。

下一步，我局将继续用好用足有关职称政策，畅通我市专业技术人才职称晋升通道，积极将您的建议向上级业务主管部门反映，争取更多职称政策优惠，助力我市专业技术人员事业发展和待遇提升。

非常感谢贵单位的建议，希望贵单位一如既往关心支持我市人社事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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